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48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晉釧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方浩鍵律師

            黃鼎軒律師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

1年度偵字第22795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

金簡字第577號），改以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晉釧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陳晉釧已預見提供金融機

構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予他人使用，可能掩飾、隱匿他

人犯罪所得或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仍不違背其本

意，而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

年5月3日前某時，將其申辦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帳戶（下稱華南帳戶）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使用。

嗣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華南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詐欺集團某成

員於111年4月28日13時49分許，向告訴人呂東苗佯稱：能幫

忙追回遭詐騙之款項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5月

3日13時58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5萬元至華南帳戶，

並旋遭被告於111年5月3日14時13分、同日15時28分、翌日

（4日）8時1分許分別轉帳5萬元、5萬元、5萬元至兆豐銀行

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張皓欽，下稱兆豐帳

戶）。因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0條、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

取財罪嫌、刑法第30條、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

錢罪嫌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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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

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

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

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

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

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

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

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

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

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7

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等判決意旨參

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陳晉釧涉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嫌，

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查之供述、告訴人呂東苗於警詢之

指述、華南帳戶之開戶資料、存款交易明細表、告訴人之匯

款申請書及對話截圖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提供華

南帳戶給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客服」（下稱

「客服」）之人，且有依其指示接受款項並再轉出款項之事

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犯行，並辯稱：我

於110年4月在交友網站認識「寶兒」（即LINE暱稱「大寶

貝」之人，下稱「大寶貝」），她以交往為由要我儲值，我

從4月至7月共儲值50萬元，後來我想要把錢拿回來，「寶

兒」說「客服」可以幫我把儲值的錢追回來，我就照「客

服」的指示提供華南帳戶並幫忙轉帳，我不知道是詐騙款項

等語（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高市警鳳分偵字第1117

2424800號卷【下稱警卷】第13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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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偵字第22795號卷【下稱偵卷】第15頁），及其辯護人

以：當時被告儲值係欲與「大寶貝」約會，然該網站經營者

並未安排約會，被告要求退費，「大寶貝」遂向被告表示網

站客服人員為其友人，可協助退費，被告乃依「客服」指示

辦理退款事宜，隨後「客服」以各種名目要求被告付款才能

辦理退款，甚至要求被告配合收取其他客戶之匯款，並代為

轉帳給「張皓欽」，被告實為詐欺之被害人等語為其辯護

（見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486號卷【下稱本院卷】第49-51

頁）。經查：

  ㈠被告係於111年5月2日透過LINE將華南帳戶之帳號傳送予

「客服」；「客服」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11年4月28日13時49

分許，向告訴人呂東苗佯稱：能幫忙追回遭詐騙之款項等

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5月3日13時58分許，匯款1

5萬元至華南帳戶，被告則於111年5月3日14時13分、同日15

時28分、翌日（4日）8時1分許分別轉帳5萬元、5萬元、5萬

元至兆豐帳戶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44頁

「不爭執事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呂東苗於警詢時之證

述相符（見警卷第25-27頁），復有被告之華南帳戶交易明

細、被告與「客服」之對話紀錄、告訴人提供之匯款申請書

及對話紀錄截圖附卷可參（見警卷第23-24、39-117頁、本

院卷第126-133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本案被告否認犯行，並為上開辯稱，是本案應審究者，乃被

告主觀上是否預見其所為將構成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

行為，且未違反其本意，而具有前述犯行之不確定故意乙

節，茲敘述如下：

　⒈按面對詐欺集團層出不窮、手法不斷推陳出新之今日，縱使

政府、媒體大肆宣導各種防詐措施，仍屢屢發生各種詐騙事

件，且受害人不乏高級知識、收入優渥或具相當社會經歷之

人。是對於行為人單純交付帳戶予他人且遭詐欺集團利用作

為詐騙工具者，除非係幽靈抗辯，否則不宜單憑行為人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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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成熟之人，既具有一般知識程度，且政府或媒體已廣為宣

導詐欺集團常利用人頭帳戶作為其等不法所得出入等事，即

以依「一般常理」或「經驗法則」等由，認定其交付帳戶予

他人使用，必定成立幫助詐欺及洗錢犯行；而應綜合各種

主、客觀因素及行為人個人情況，來判斷其交付帳戶行為是

否成立上開幫助罪。且「不確定故意」與「疏忽」亦僅一線

之隔，自應嚴格認定，自不宜「事後」以「理性客觀人」之

角度，要求其等於提供帳戶當時必須為「具有一般理性而能

仔細思考後作決定者」，無異形同「有罪推定」，而應將其

提供帳戶時之時空、背景納為考量。倘提供帳戶者有受騙之

可能性，又能提出具體證據足以支持其說法，基於無罪推定

原則，即應為其有利之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

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依照被告提出之信用卡消費紀錄、被告轉帳給「張皓

欽」兆豐帳戶交易明細及被告與「大寶貝」、「客服」長達

7個月（110年12月至111年7月）之對話紀錄（見警卷第123-

134頁、偵卷第17-83頁、本院卷第55-163、209-235頁），

堪以認定被告確實有於110年間刷卡多筆金額，而後「大寶

貝」介紹其朋友「客服」予被告，聲稱「客服」能協助被告

處理上揭金額之退款，於110年12月至111年7月間，被告無

間斷地與「客服」聯繫退款事宜，上開期間「客服」多次以

各種名目、話術（印花稅、完稅證明、旅費、補充證明）要

求被告儲值、匯款，並稱需要儲值、匯款才能順利為被告辦

理退款事宜；且當被告以投入金額越來越多、約定好之退款

日期因各種理由不斷延宕而遲未拿到退款等節向「客服」提

出質疑或表示沒錢繼續儲值或匯款時，「客服」除多次安撫

被告退款在即、鼓勵被告不要放棄，同時亦會另以情緒勒索

方式令被告繼續支出款項。聊天前期，「客服」除了以各項

名目要求被告至網站儲值外，於111年3月16日「客服」並提

供張皓欽之兆豐帳戶，要求被告匯款9萬元作為「補充證

明」以利退款，被告匯款9萬元後接下來將近兩個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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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不斷告知被告「退款已經進入審核程序」，至111

年5月2日，「客服」再次向被告表示需要提供帳戶接收款

項，並另行轉匯至張皓欽之兆豐帳戶，以令退款程序能順利

進行，被告遂依照指示轉匯其華南帳戶收受之18萬元（包含

告訴人匯入之15萬元）至兆豐帳戶，此外，「客服」尚要求

被告「多匯2萬元，湊20萬元」等情；另一方面，體弱多病

而需要醫藥費救治的「大寶貝」，亦稱其為了讓被告得以順

利退款，有盡其所能依「客服」指示幫忙被告繳錢，不斷鼓

勵被告不要放棄，馬上即可退款等情。綜合上開證據顯示之

情狀，核與被告陳稱其係將華南帳戶帳號告知「客服」，並

依「客服」指示收取告訴人匯入之15萬元後再轉帳至兆豐銀

行乙節相符。參以該詐欺集團設計不同角色，被告首先接觸

者為「大寶貝」，其為能與「大寶貝」交往而在網站支付款

項，之後認為網站係屬詐騙後，另經「大寶貝」轉介紹聲稱

得以為被告追回遭詐騙款項之「客服」給被告，「大寶

貝」、「客服」耗費長達7個月之時間與被告聯繫，並屢屢

以話術安撫被告，讓被告因此一再為額外之儲值或匯款，

「大寶貝」、「客服」實係利用被告急於追回遭詐騙款項之

心理狀態，長時間以各種話術要求被告儲值、匯款，且本次

亦係要求被告轉匯款給先前已匯款過之「張皓欽」兆豐帳

戶，降低被告之警戒心，使被告不疑有他而全盤依其指示為

之，堪認被告主觀上應確係相信「客服」能為其處理退款事

宜，否則不會陸續再支出更多「客服」要求之款項，此與一

般人為獲取金錢利益，不問目的，任意將金融帳戶資料提供

予他人使用之情節，顯有不同，則被告辯稱其認為「客服」

當時係為之處理退款事項，故而方依「客服」要求提供華南

帳戶帳號幫忙收款再轉匯等語，尚非全然不可採信。

  ⒊再者，參以被告之華南帳戶交易明細資料（見警一卷第21-2

4頁），被告於111年5月2日提供帳號予「客服」前，其內尚

有餘額21,009元，且該帳戶係屬於其薪轉帳戶，每月均有生

活雜項費用支出，足認該帳戶係被告作為日常生活使用，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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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真有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之犯意，當無提供自己日常生

活中頻繁使用之帳戶，而甘冒遭警示凍結無法使用等風險之

理，亦即，其主觀上應未認知帳戶會遭詐欺集團成員使用，

是以，難認被告主觀上具有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

意。

四、綜上所述，被告雖有提供華南帳戶帳號予「客服」，並依其

指示將匯入款項轉帳給他人之行為，惟其主觀上尚難認定有

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意，自無從以上開罪責相繩。

從而，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犯行所憑之證據，尚未

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依刑事訴訟制度「倘有懷疑，即從被告之利益為解

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之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不

利之認定。本案檢察官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首開說明，

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清海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郭武義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書琴

　　　　　　　　　

　　　　　　　　　                  法  官  林怡姿

　　　　　　　　　

　　　　　　　　　                  法　官  蔣文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廖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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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48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晉釧




選任辯護人  方浩鍵律師
            黃鼎軒律師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字第22795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金簡字第577號），改以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晉釧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陳晉釧已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予他人使用，可能掩飾、隱匿他人犯罪所得或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仍不違背其本意，而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5月3日前某時，將其申辦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帳戶）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使用。嗣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華南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1年4月28日13時49分許，向告訴人呂東苗佯稱：能幫忙追回遭詐騙之款項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5月3日13時58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5萬元至華南帳戶，並旋遭被告於111年5月3日14時13分、同日15時28分、翌日（4日）8時1分許分別轉帳5萬元、5萬元、5萬元至兆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張皓欽，下稱兆豐帳戶）。因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0條、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刑法第30條、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陳晉釧涉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查之供述、告訴人呂東苗於警詢之指述、華南帳戶之開戶資料、存款交易明細表、告訴人之匯款申請書及對話截圖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提供華南帳戶給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客服」（下稱「客服」）之人，且有依其指示接受款項並再轉出款項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犯行，並辯稱：我於110年4月在交友網站認識「寶兒」（即LINE暱稱「大寶貝」之人，下稱「大寶貝」），她以交往為由要我儲值，我從4月至7月共儲值50萬元，後來我想要把錢拿回來，「寶兒」說「客服」可以幫我把儲值的錢追回來，我就照「客服」的指示提供華南帳戶並幫忙轉帳，我不知道是詐騙款項等語（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高市警鳳分偵字第11172424800號卷【下稱警卷】第13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2795號卷【下稱偵卷】第15頁），及其辯護人以：當時被告儲值係欲與「大寶貝」約會，然該網站經營者並未安排約會，被告要求退費，「大寶貝」遂向被告表示網站客服人員為其友人，可協助退費，被告乃依「客服」指示辦理退款事宜，隨後「客服」以各種名目要求被告付款才能辦理退款，甚至要求被告配合收取其他客戶之匯款，並代為轉帳給「張皓欽」，被告實為詐欺之被害人等語為其辯護（見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486號卷【下稱本院卷】第49-51頁）。經查：
  ㈠被告係於111年5月2日透過LINE將華南帳戶之帳號傳送予「客服」；「客服」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11年4月28日13時49分許，向告訴人呂東苗佯稱：能幫忙追回遭詐騙之款項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5月3日13時58分許，匯款15萬元至華南帳戶，被告則於111年5月3日14時13分、同日15時28分、翌日（4日）8時1分許分別轉帳5萬元、5萬元、5萬元至兆豐帳戶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44頁「不爭執事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呂東苗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見警卷第25-27頁），復有被告之華南帳戶交易明細、被告與「客服」之對話紀錄、告訴人提供之匯款申請書及對話紀錄截圖附卷可參（見警卷第23-24、39-117頁、本院卷第126-133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本案被告否認犯行，並為上開辯稱，是本案應審究者，乃被告主觀上是否預見其所為將構成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行為，且未違反其本意，而具有前述犯行之不確定故意乙節，茲敘述如下：
　⒈按面對詐欺集團層出不窮、手法不斷推陳出新之今日，縱使政府、媒體大肆宣導各種防詐措施，仍屢屢發生各種詐騙事件，且受害人不乏高級知識、收入優渥或具相當社會經歷之人。是對於行為人單純交付帳戶予他人且遭詐欺集團利用作為詐騙工具者，除非係幽靈抗辯，否則不宜單憑行為人係心智成熟之人，既具有一般知識程度，且政府或媒體已廣為宣導詐欺集團常利用人頭帳戶作為其等不法所得出入等事，即以依「一般常理」或「經驗法則」等由，認定其交付帳戶予他人使用，必定成立幫助詐欺及洗錢犯行；而應綜合各種主、客觀因素及行為人個人情況，來判斷其交付帳戶行為是否成立上開幫助罪。且「不確定故意」與「疏忽」亦僅一線之隔，自應嚴格認定，自不宜「事後」以「理性客觀人」之角度，要求其等於提供帳戶當時必須為「具有一般理性而能仔細思考後作決定者」，無異形同「有罪推定」，而應將其提供帳戶時之時空、背景納為考量。倘提供帳戶者有受騙之可能性，又能提出具體證據足以支持其說法，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即應為其有利之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依照被告提出之信用卡消費紀錄、被告轉帳給「張皓欽」兆豐帳戶交易明細及被告與「大寶貝」、「客服」長達7個月（110年12月至111年7月）之對話紀錄（見警卷第123-134頁、偵卷第17-83頁、本院卷第55-163、209-235頁），堪以認定被告確實有於110年間刷卡多筆金額，而後「大寶貝」介紹其朋友「客服」予被告，聲稱「客服」能協助被告處理上揭金額之退款，於110年12月至111年7月間，被告無間斷地與「客服」聯繫退款事宜，上開期間「客服」多次以各種名目、話術（印花稅、完稅證明、旅費、補充證明）要求被告儲值、匯款，並稱需要儲值、匯款才能順利為被告辦理退款事宜；且當被告以投入金額越來越多、約定好之退款日期因各種理由不斷延宕而遲未拿到退款等節向「客服」提出質疑或表示沒錢繼續儲值或匯款時，「客服」除多次安撫被告退款在即、鼓勵被告不要放棄，同時亦會另以情緒勒索方式令被告繼續支出款項。聊天前期，「客服」除了以各項名目要求被告至網站儲值外，於111年3月16日「客服」並提供張皓欽之兆豐帳戶，要求被告匯款9萬元作為「補充證明」以利退款，被告匯款9萬元後接下來將近兩個月期間，「客服」不斷告知被告「退款已經進入審核程序」，至111年5月2日，「客服」再次向被告表示需要提供帳戶接收款項，並另行轉匯至張皓欽之兆豐帳戶，以令退款程序能順利進行，被告遂依照指示轉匯其華南帳戶收受之18萬元（包含告訴人匯入之15萬元）至兆豐帳戶，此外，「客服」尚要求被告「多匯2萬元，湊20萬元」等情；另一方面，體弱多病而需要醫藥費救治的「大寶貝」，亦稱其為了讓被告得以順利退款，有盡其所能依「客服」指示幫忙被告繳錢，不斷鼓勵被告不要放棄，馬上即可退款等情。綜合上開證據顯示之情狀，核與被告陳稱其係將華南帳戶帳號告知「客服」，並依「客服」指示收取告訴人匯入之15萬元後再轉帳至兆豐銀行乙節相符。參以該詐欺集團設計不同角色，被告首先接觸者為「大寶貝」，其為能與「大寶貝」交往而在網站支付款項，之後認為網站係屬詐騙後，另經「大寶貝」轉介紹聲稱得以為被告追回遭詐騙款項之「客服」給被告，「大寶貝」、「客服」耗費長達7個月之時間與被告聯繫，並屢屢以話術安撫被告，讓被告因此一再為額外之儲值或匯款，「大寶貝」、「客服」實係利用被告急於追回遭詐騙款項之心理狀態，長時間以各種話術要求被告儲值、匯款，且本次亦係要求被告轉匯款給先前已匯款過之「張皓欽」兆豐帳戶，降低被告之警戒心，使被告不疑有他而全盤依其指示為之，堪認被告主觀上應確係相信「客服」能為其處理退款事宜，否則不會陸續再支出更多「客服」要求之款項，此與一般人為獲取金錢利益，不問目的，任意將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使用之情節，顯有不同，則被告辯稱其認為「客服」當時係為之處理退款事項，故而方依「客服」要求提供華南帳戶帳號幫忙收款再轉匯等語，尚非全然不可採信。
  ⒊再者，參以被告之華南帳戶交易明細資料（見警一卷第21-24頁），被告於111年5月2日提供帳號予「客服」前，其內尚有餘額21,009元，且該帳戶係屬於其薪轉帳戶，每月均有生活雜項費用支出，足認該帳戶係被告作為日常生活使用，倘被告真有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之犯意，當無提供自己日常生活中頻繁使用之帳戶，而甘冒遭警示凍結無法使用等風險之理，亦即，其主觀上應未認知帳戶會遭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是以，難認被告主觀上具有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四、綜上所述，被告雖有提供華南帳戶帳號予「客服」，並依其指示將匯入款項轉帳給他人之行為，惟其主觀上尚難認定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意，自無從以上開罪責相繩。從而，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犯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刑事訴訟制度「倘有懷疑，即從被告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之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本案檢察官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首開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清海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郭武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書琴
　　　　　　　　　
　　　　　　　　　                  法  官  林怡姿
　　　　　　　　　
　　　　　　　　　                  法　官  蔣文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廖佳玲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48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晉釧


選任辯護人  方浩鍵律師
            黃鼎軒律師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
1年度偵字第22795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
金簡字第577號），改以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晉釧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陳晉釧已預見提供金融機
    構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予他人使用，可能掩飾、隱匿他
    人犯罪所得或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仍不違背其本意
    ，而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5
    月3日前某時，將其申辦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
    戶（下稱華南帳戶）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使用。嗣
    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華南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詐欺集團某成員
    於111年4月28日13時49分許，向告訴人呂東苗佯稱：能幫忙
    追回遭詐騙之款項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5月3
    日13時58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5萬元至華南帳戶，並
    旋遭被告於111年5月3日14時13分、同日15時28分、翌日（4
    日）8時1分許分別轉帳5萬元、5萬元、5萬元至兆豐銀行帳
    號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張皓欽，下稱兆豐帳戶）。
    因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0條、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嫌、刑法第30條、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
    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
    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
    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
    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
    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
    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
    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
    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
    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
    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7
    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陳晉釧涉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嫌，
    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查之供述、告訴人呂東苗於警詢之
    指述、華南帳戶之開戶資料、存款交易明細表、告訴人之匯款
    申請書及對話截圖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提供華南
    帳戶給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客服」（下稱「客
    服」）之人，且有依其指示接受款項並再轉出款項之事實，
    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犯行，並辯稱：我於11
    0年4月在交友網站認識「寶兒」（即LINE暱稱「大寶貝」之
    人，下稱「大寶貝」），她以交往為由要我儲值，我從4月
    至7月共儲值50萬元，後來我想要把錢拿回來，「寶兒」說
    「客服」可以幫我把儲值的錢追回來，我就照「客服」的指
    示提供華南帳戶並幫忙轉帳，我不知道是詐騙款項等語（見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高市警鳳分偵字第11172424800
    號卷【下稱警卷】第13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
    字第22795號卷【下稱偵卷】第15頁），及其辯護人以：當
    時被告儲值係欲與「大寶貝」約會，然該網站經營者並未安
    排約會，被告要求退費，「大寶貝」遂向被告表示網站客服
    人員為其友人，可協助退費，被告乃依「客服」指示辦理退
    款事宜，隨後「客服」以各種名目要求被告付款才能辦理退
    款，甚至要求被告配合收取其他客戶之匯款，並代為轉帳給
    「張皓欽」，被告實為詐欺之被害人等語為其辯護（見本院
    111年度金訴字第486號卷【下稱本院卷】第49-51頁）。經
    查：
  ㈠被告係於111年5月2日透過LINE將華南帳戶之帳號傳送予「客
    服」；「客服」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11年4月28日13時49分許
    ，向告訴人呂東苗佯稱：能幫忙追回遭詐騙之款項等語，致
    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5月3日13時58分許，匯款15萬元
    至華南帳戶，被告則於111年5月3日14時13分、同日15時28
    分、翌日（4日）8時1分許分別轉帳5萬元、5萬元、5萬元至
    兆豐帳戶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44頁「不爭
    執事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呂東苗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
    （見警卷第25-27頁），復有被告之華南帳戶交易明細、被
    告與「客服」之對話紀錄、告訴人提供之匯款申請書及對話
    紀錄截圖附卷可參（見警卷第23-24、39-117頁、本院卷第1
    26-133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本案被告否認犯行，並為上開辯稱，是本案應審究者，乃被
    告主觀上是否預見其所為將構成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
    行為，且未違反其本意，而具有前述犯行之不確定故意乙節
    ，茲敘述如下：
　⒈按面對詐欺集團層出不窮、手法不斷推陳出新之今日，縱使
    政府、媒體大肆宣導各種防詐措施，仍屢屢發生各種詐騙事
    件，且受害人不乏高級知識、收入優渥或具相當社會經歷之
    人。是對於行為人單純交付帳戶予他人且遭詐欺集團利用作
    為詐騙工具者，除非係幽靈抗辯，否則不宜單憑行為人係心
    智成熟之人，既具有一般知識程度，且政府或媒體已廣為宣
    導詐欺集團常利用人頭帳戶作為其等不法所得出入等事，即
    以依「一般常理」或「經驗法則」等由，認定其交付帳戶予
    他人使用，必定成立幫助詐欺及洗錢犯行；而應綜合各種主
    、客觀因素及行為人個人情況，來判斷其交付帳戶行為是否
    成立上開幫助罪。且「不確定故意」與「疏忽」亦僅一線之
    隔，自應嚴格認定，自不宜「事後」以「理性客觀人」之角
    度，要求其等於提供帳戶當時必須為「具有一般理性而能仔
    細思考後作決定者」，無異形同「有罪推定」，而應將其提
    供帳戶時之時空、背景納為考量。倘提供帳戶者有受騙之可
    能性，又能提出具體證據足以支持其說法，基於無罪推定原
    則，即應為其有利之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5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依照被告提出之信用卡消費紀錄、被告轉帳給「張皓
    欽」兆豐帳戶交易明細及被告與「大寶貝」、「客服」長達
    7個月（110年12月至111年7月）之對話紀錄（見警卷第123-
    134頁、偵卷第17-83頁、本院卷第55-163、209-235頁），
    堪以認定被告確實有於110年間刷卡多筆金額，而後「大寶
    貝」介紹其朋友「客服」予被告，聲稱「客服」能協助被告
    處理上揭金額之退款，於110年12月至111年7月間，被告無
    間斷地與「客服」聯繫退款事宜，上開期間「客服」多次以
    各種名目、話術（印花稅、完稅證明、旅費、補充證明）要
    求被告儲值、匯款，並稱需要儲值、匯款才能順利為被告辦
    理退款事宜；且當被告以投入金額越來越多、約定好之退款
    日期因各種理由不斷延宕而遲未拿到退款等節向「客服」提
    出質疑或表示沒錢繼續儲值或匯款時，「客服」除多次安撫
    被告退款在即、鼓勵被告不要放棄，同時亦會另以情緒勒索
    方式令被告繼續支出款項。聊天前期，「客服」除了以各項
    名目要求被告至網站儲值外，於111年3月16日「客服」並提
    供張皓欽之兆豐帳戶，要求被告匯款9萬元作為「補充證明
    」以利退款，被告匯款9萬元後接下來將近兩個月期間，「
    客服」不斷告知被告「退款已經進入審核程序」，至111年5
    月2日，「客服」再次向被告表示需要提供帳戶接收款項，
    並另行轉匯至張皓欽之兆豐帳戶，以令退款程序能順利進行
    ，被告遂依照指示轉匯其華南帳戶收受之18萬元（包含告訴
    人匯入之15萬元）至兆豐帳戶，此外，「客服」尚要求被告
    「多匯2萬元，湊20萬元」等情；另一方面，體弱多病而需
    要醫藥費救治的「大寶貝」，亦稱其為了讓被告得以順利退
    款，有盡其所能依「客服」指示幫忙被告繳錢，不斷鼓勵被
    告不要放棄，馬上即可退款等情。綜合上開證據顯示之情狀
    ，核與被告陳稱其係將華南帳戶帳號告知「客服」，並依「
    客服」指示收取告訴人匯入之15萬元後再轉帳至兆豐銀行乙
    節相符。參以該詐欺集團設計不同角色，被告首先接觸者為
    「大寶貝」，其為能與「大寶貝」交往而在網站支付款項，
    之後認為網站係屬詐騙後，另經「大寶貝」轉介紹聲稱得以
    為被告追回遭詐騙款項之「客服」給被告，「大寶貝」、「
    客服」耗費長達7個月之時間與被告聯繫，並屢屢以話術安
    撫被告，讓被告因此一再為額外之儲值或匯款，「大寶貝」
    、「客服」實係利用被告急於追回遭詐騙款項之心理狀態，
    長時間以各種話術要求被告儲值、匯款，且本次亦係要求被
    告轉匯款給先前已匯款過之「張皓欽」兆豐帳戶，降低被告
    之警戒心，使被告不疑有他而全盤依其指示為之，堪認被告
    主觀上應確係相信「客服」能為其處理退款事宜，否則不會
    陸續再支出更多「客服」要求之款項，此與一般人為獲取金
    錢利益，不問目的，任意將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使用之
    情節，顯有不同，則被告辯稱其認為「客服」當時係為之處
    理退款事項，故而方依「客服」要求提供華南帳戶帳號幫忙
    收款再轉匯等語，尚非全然不可採信。
  ⒊再者，參以被告之華南帳戶交易明細資料（見警一卷第21-24
    頁），被告於111年5月2日提供帳號予「客服」前，其內尚
    有餘額21,009元，且該帳戶係屬於其薪轉帳戶，每月均有生
    活雜項費用支出，足認該帳戶係被告作為日常生活使用，倘
    被告真有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之犯意，當無提供自己日常生
    活中頻繁使用之帳戶，而甘冒遭警示凍結無法使用等風險之
    理，亦即，其主觀上應未認知帳戶會遭詐欺集團成員使用，
    是以，難認被告主觀上具有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
    意。
四、綜上所述，被告雖有提供華南帳戶帳號予「客服」，並依其
    指示將匯入款項轉帳給他人之行為，惟其主觀上尚難認定有
    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意，自無從以上開罪責相繩。
    從而，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犯行所憑之證據，尚未
    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依刑事訴訟制度「倘有懷疑，即從被告之利益為解釋」
    、「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之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
    認定。本案檢察官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首開說明，應為
    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清海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郭武義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書琴
　　　　　　　　　
　　　　　　　　　                  法  官  林怡姿
　　　　　　　　　
　　　　　　　　　                  法　官  蔣文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廖佳玲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訴字第48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晉釧


選任辯護人  方浩鍵律師
            黃鼎軒律師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偵字第22795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金簡字第577號），改以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晉釧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陳晉釧已預見提供金融機構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予他人使用，可能掩飾、隱匿他人犯罪所得或幫助他人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仍不違背其本意，而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5月3日前某時，將其申辦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華南帳戶）交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使用。嗣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華南帳戶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詐欺集團某成員於111年4月28日13時49分許，向告訴人呂東苗佯稱：能幫忙追回遭詐騙之款項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5月3日13時58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5萬元至華南帳戶，並旋遭被告於111年5月3日14時13分、同日15時28分、翌日（4日）8時1分許分別轉帳5萬元、5萬元、5萬元至兆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張皓欽，下稱兆豐帳戶）。因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0條、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刑法第30條、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陳晉釧涉犯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偵查之供述、告訴人呂東苗於警詢之指述、華南帳戶之開戶資料、存款交易明細表、告訴人之匯款申請書及對話截圖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提供華南帳戶給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暱稱「客服」（下稱「客服」）之人，且有依其指示接受款項並再轉出款項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幫助洗錢犯行，並辯稱：我於110年4月在交友網站認識「寶兒」（即LINE暱稱「大寶貝」之人，下稱「大寶貝」），她以交往為由要我儲值，我從4月至7月共儲值50萬元，後來我想要把錢拿回來，「寶兒」說「客服」可以幫我把儲值的錢追回來，我就照「客服」的指示提供華南帳戶並幫忙轉帳，我不知道是詐騙款項等語（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高市警鳳分偵字第11172424800號卷【下稱警卷】第13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2795號卷【下稱偵卷】第15頁），及其辯護人以：當時被告儲值係欲與「大寶貝」約會，然該網站經營者並未安排約會，被告要求退費，「大寶貝」遂向被告表示網站客服人員為其友人，可協助退費，被告乃依「客服」指示辦理退款事宜，隨後「客服」以各種名目要求被告付款才能辦理退款，甚至要求被告配合收取其他客戶之匯款，並代為轉帳給「張皓欽」，被告實為詐欺之被害人等語為其辯護（見本院111年度金訴字第486號卷【下稱本院卷】第49-51頁）。經查：
  ㈠被告係於111年5月2日透過LINE將華南帳戶之帳號傳送予「客服」；「客服」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111年4月28日13時49分許，向告訴人呂東苗佯稱：能幫忙追回遭詐騙之款項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5月3日13時58分許，匯款15萬元至華南帳戶，被告則於111年5月3日14時13分、同日15時28分、翌日（4日）8時1分許分別轉帳5萬元、5萬元、5萬元至兆豐帳戶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44頁「不爭執事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呂東苗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見警卷第25-27頁），復有被告之華南帳戶交易明細、被告與「客服」之對話紀錄、告訴人提供之匯款申請書及對話紀錄截圖附卷可參（見警卷第23-24、39-117頁、本院卷第126-133頁），是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本案被告否認犯行，並為上開辯稱，是本案應審究者，乃被告主觀上是否預見其所為將構成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行為，且未違反其本意，而具有前述犯行之不確定故意乙節，茲敘述如下：
　⒈按面對詐欺集團層出不窮、手法不斷推陳出新之今日，縱使政府、媒體大肆宣導各種防詐措施，仍屢屢發生各種詐騙事件，且受害人不乏高級知識、收入優渥或具相當社會經歷之人。是對於行為人單純交付帳戶予他人且遭詐欺集團利用作為詐騙工具者，除非係幽靈抗辯，否則不宜單憑行為人係心智成熟之人，既具有一般知識程度，且政府或媒體已廣為宣導詐欺集團常利用人頭帳戶作為其等不法所得出入等事，即以依「一般常理」或「經驗法則」等由，認定其交付帳戶予他人使用，必定成立幫助詐欺及洗錢犯行；而應綜合各種主、客觀因素及行為人個人情況，來判斷其交付帳戶行為是否成立上開幫助罪。且「不確定故意」與「疏忽」亦僅一線之隔，自應嚴格認定，自不宜「事後」以「理性客觀人」之角度，要求其等於提供帳戶當時必須為「具有一般理性而能仔細思考後作決定者」，無異形同「有罪推定」，而應將其提供帳戶時之時空、背景納為考量。倘提供帳戶者有受騙之可能性，又能提出具體證據足以支持其說法，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即應為其有利之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7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依照被告提出之信用卡消費紀錄、被告轉帳給「張皓欽」兆豐帳戶交易明細及被告與「大寶貝」、「客服」長達7個月（110年12月至111年7月）之對話紀錄（見警卷第123-134頁、偵卷第17-83頁、本院卷第55-163、209-235頁），堪以認定被告確實有於110年間刷卡多筆金額，而後「大寶貝」介紹其朋友「客服」予被告，聲稱「客服」能協助被告處理上揭金額之退款，於110年12月至111年7月間，被告無間斷地與「客服」聯繫退款事宜，上開期間「客服」多次以各種名目、話術（印花稅、完稅證明、旅費、補充證明）要求被告儲值、匯款，並稱需要儲值、匯款才能順利為被告辦理退款事宜；且當被告以投入金額越來越多、約定好之退款日期因各種理由不斷延宕而遲未拿到退款等節向「客服」提出質疑或表示沒錢繼續儲值或匯款時，「客服」除多次安撫被告退款在即、鼓勵被告不要放棄，同時亦會另以情緒勒索方式令被告繼續支出款項。聊天前期，「客服」除了以各項名目要求被告至網站儲值外，於111年3月16日「客服」並提供張皓欽之兆豐帳戶，要求被告匯款9萬元作為「補充證明」以利退款，被告匯款9萬元後接下來將近兩個月期間，「客服」不斷告知被告「退款已經進入審核程序」，至111年5月2日，「客服」再次向被告表示需要提供帳戶接收款項，並另行轉匯至張皓欽之兆豐帳戶，以令退款程序能順利進行，被告遂依照指示轉匯其華南帳戶收受之18萬元（包含告訴人匯入之15萬元）至兆豐帳戶，此外，「客服」尚要求被告「多匯2萬元，湊20萬元」等情；另一方面，體弱多病而需要醫藥費救治的「大寶貝」，亦稱其為了讓被告得以順利退款，有盡其所能依「客服」指示幫忙被告繳錢，不斷鼓勵被告不要放棄，馬上即可退款等情。綜合上開證據顯示之情狀，核與被告陳稱其係將華南帳戶帳號告知「客服」，並依「客服」指示收取告訴人匯入之15萬元後再轉帳至兆豐銀行乙節相符。參以該詐欺集團設計不同角色，被告首先接觸者為「大寶貝」，其為能與「大寶貝」交往而在網站支付款項，之後認為網站係屬詐騙後，另經「大寶貝」轉介紹聲稱得以為被告追回遭詐騙款項之「客服」給被告，「大寶貝」、「客服」耗費長達7個月之時間與被告聯繫，並屢屢以話術安撫被告，讓被告因此一再為額外之儲值或匯款，「大寶貝」、「客服」實係利用被告急於追回遭詐騙款項之心理狀態，長時間以各種話術要求被告儲值、匯款，且本次亦係要求被告轉匯款給先前已匯款過之「張皓欽」兆豐帳戶，降低被告之警戒心，使被告不疑有他而全盤依其指示為之，堪認被告主觀上應確係相信「客服」能為其處理退款事宜，否則不會陸續再支出更多「客服」要求之款項，此與一般人為獲取金錢利益，不問目的，任意將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使用之情節，顯有不同，則被告辯稱其認為「客服」當時係為之處理退款事項，故而方依「客服」要求提供華南帳戶帳號幫忙收款再轉匯等語，尚非全然不可採信。
  ⒊再者，參以被告之華南帳戶交易明細資料（見警一卷第21-24頁），被告於111年5月2日提供帳號予「客服」前，其內尚有餘額21,009元，且該帳戶係屬於其薪轉帳戶，每月均有生活雜項費用支出，足認該帳戶係被告作為日常生活使用，倘被告真有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之犯意，當無提供自己日常生活中頻繁使用之帳戶，而甘冒遭警示凍結無法使用等風險之理，亦即，其主觀上應未認知帳戶會遭詐欺集團成員使用，是以，難認被告主觀上具有幫助詐欺或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四、綜上所述，被告雖有提供華南帳戶帳號予「客服」，並依其指示將匯入款項轉帳給他人之行為，惟其主觀上尚難認定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意，自無從以上開罪責相繩。從而，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犯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刑事訴訟制度「倘有懷疑，即從被告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之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本案檢察官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首開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清海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郭武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書琴
　　　　　　　　　
　　　　　　　　　                  法  官  林怡姿
　　　　　　　　　
　　　　　　　　　                  法　官  蔣文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廖佳玲


